
河南黄河违法行为从轻处罚清单（试行）

单位名称（盖章）：河南河务局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

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
求建设防洪工程和其
他水工程、水电站，
影响防洪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法第十七条
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规划同意书，擅自在江河、湖
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补办规划同意书手续；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严重影响
防洪的，责令限期拆除；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影响防洪但
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关于流域管理机构决定〈防洪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
施权限的通知》（水利部水政法〔1999〕2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七条：“在江河、湖泊上建设
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等，应当符合防洪规划的要
求；水库应当按照防洪规划的要求留足防洪库容。前款规定的
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未取得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签
署的符合防洪规划要求的规划同意书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2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
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
建筑物、构筑物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关于流域管理机构决定〈防洪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
施权限的通知》（水利部水政法〔1999〕2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禁止在河道
、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
、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
道行洪的活动。”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
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拆除妨碍行
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并
清理出河道、湖泊管理范
围，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3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
围内倾倒垃圾、渣
土，从事影响河势稳
定、危害河岸堤防安
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
洪的活动的处罚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将在河道、
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的垃
圾、渣土清理出河道、湖
泊管理范围，减轻防洪影
响。

4
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
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
作物的处罚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清除阻碍行
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减
轻防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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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垦河道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法第十五条
第二款、第二十三条规定，围海造地、围湖造地、围垦河道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
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既不恢复原状也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的，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承担。”
《关于流域管理机构决定〈防洪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
施权限的通知》（水利部水政法〔1999〕2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在前款入海河
口围海造地，应当符合河口整治规划。”第二十三条：“禁止
围湖造地。已经围垦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进行治
理，有计划地退地还湖。禁止围垦河道。确需围垦的，应当进
行科学论证，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不妨碍行洪、输水后，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补救措施，减轻防
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6

在洪泛区、蓄滞洪区
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
目，未编制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或者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未经审查
批准开工建设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
项目，未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或者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未经审
查批准开工建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关于流域管理机构决定〈防洪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
施权限的通知》（水利部水政法〔1999〕2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在洪泛区、
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能
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价，编制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未经有
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7

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
收，即将建设项目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法第
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即将建设项目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限期验收防洪
工程设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关于流域管理机构决定〈防洪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
施权限的通知》（水利部水政法〔1999〕2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在蓄滞洪区
内建设的油田、铁路、公路、矿山、电厂、电信设施和管道，
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当包括建设单位自行安排的防洪避洪方
案。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时，其防洪工程设施应当经水
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黄河水量调度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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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假填报或者篡改上
报的水文监测数据、
取用水量数据或者水
库运行情况等资料的
处罚

《黄河水量调度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
用水单位或者水库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所属管理
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限期采取
补救措施，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单位或者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2 超计划取用水的处罚

    《黄河下游浮桥建设管理办法》

1
未经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同意，擅自建设浮
桥的处罚

《黄河下游浮桥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黄河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并依照《防洪法》和《河道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
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报公安机关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提请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
门对其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同意或者未按照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
施建设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审查同意或者审查批
准手续；工程设施建设严重影响防洪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
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影响行洪但
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关于流域管理机构决定〈防洪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
施权限的通知》（水利部水政法〔1999〕23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建设跨河、穿河、
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
排水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要求和
其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
畅通；其工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前述防洪
要求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前款工程设施需要
占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土地，跨越河道、湖泊空间或者穿
越河床的，建设单位应当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施
建设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方可依法办理开工手续；安排
施工时，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
。”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拆除，赔偿
损失，并采取补救措施，
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2
浮桥不按审查同意的
方案建设的处罚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拆除并按审
查方案重新建设，赔偿损
失，减轻防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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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浮桥施工管理不
善，造成黄河河道及
工程设施受到破坏的
处罚

《黄河下游浮桥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黄河河道主管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并依照《防洪法》和《河道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
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报公安机关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提请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条：“违反本法规定，破坏、侵占、毁损堤防、水闸、
护岸、抽水站、排水渠系等防洪工程和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防
汛备用的器材、物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

1
在黄河伏秋汛期架设
新浮桥，或者未按照
要求拆除浮桥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第四十七条：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
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黄河伏秋汛期架设新浮
桥，或者未按照要求拆除浮桥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拆除并采取补
救措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2

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
内采淘铁砂或者在禁
采区、禁采期采砂的
处罚

《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第四十七条：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
罚：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黄河河道管理范
围内采淘铁砂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的，责令限期改正，
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

1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弃
置矿渣、石渣、煤灰
、泥土、垃圾等物料
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
圾等物料的，每立方米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但罚款
金额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将弃置矿渣、
石渣、煤灰、泥土、垃圾
等物料清理出河道管理范
围，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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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种
植高杆农作物、芦苇
和片林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和片林的，
每亩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但罚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五
万元；……”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清除高杆农作
物、芦苇和片林，减轻洪
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3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
建围堤、阻水渠道、
阻水道路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清除围堤、阻
水渠道、阻水道路，减轻
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4

在堤防、护堤地建房
、开渠、打井、挖窖
、建窑、葬坟、取土
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二)在堤防、护堤地建房、开渠、打井、挖窖、建窑、葬坟
、取土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减
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5
在堤防、护堤地放牧
、违章垦植、开展集
市贸易活动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二) 在堤防、护堤地放牧、违章垦植、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的，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6

在堤防、护堤地堆放
物料、开采地下资源
、进行考古发掘的处
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二)在堤防、护堤地堆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
掘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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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
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工程安全标准整治
河道或者修建水工程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
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三)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工程安全标准
整治河道或者修建水工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8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
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
砂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
围内采砂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9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
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取
土、爆破、钻探的处
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
范围内取土、爆破、钻探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10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
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挖
筑鱼塘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挖筑鱼塘的，每平方米处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但罚
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11

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
存放物料，修建厂房
或者其他建筑设施，
开采地下资源，进行
考古发掘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五）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五)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
施，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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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违反规定在堤顶行驶
履带机动车和其他硬
轮车辆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六）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六)违反规定在堤顶行驶履带机动车和其他硬轮车辆的，处五
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采用
其他方式驶离堤顶。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13

违反规定在堤顶行驶
履带机动车和其他硬
轮车辆造成堤面破坏
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八）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六)违反规定在堤顶行驶履带机动车和其他硬轮车辆造成堤面
破坏的，每平方米罚款五十元，但罚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采用
其他方式驶离堤顶，并在
规定时间内主动采取补救
措施，减轻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14

损毁堤防、护岸、闸
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
防汛设施、水文监测
和测量设施、河岸地
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
照明等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八）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七) 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水
文监测和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
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15

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
进行打井、钻探、爆
破、开渠、挖窖、挖
筑鱼塘、采石、取土
等危害堤防安全活动
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八）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八)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钻探、爆破、开渠、挖窖
、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活动的，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16

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
上的涵闸闸门或者干
扰河道管理正常工作
的处罚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十）项：“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黄河河道主管机
关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以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九)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或者干扰河道管理正常
工作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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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浮桥管理办法》

1
未按照规定及时拆除
浮桥的处罚

《河南省浮桥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浮桥渡运企业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及时拆除浮桥的，由河道主
管机关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遇有调水调沙、防洪、防凌等特殊情况时,浮
桥渡运企业应当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及时拆除浮桥。浮桥
渡运企业应当加强浮桥拆除、架设期间的组织管理,并按河道
主管机关的要求制定浮桥拆除、架设方案,确保安全。”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规
定时间主动按要求拆除，
减轻防洪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在裁量标准裁量
等次范围内做出
罚款处罚的基础
上从轻处罚，但
从轻幅度最高不
超过30%

法律风险防控
预先提示、说
服教育、行政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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